
國立臺灣大學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作業須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93年 8月 01日奉校長核准後施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95年 8月 01日奉校長核准後施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98年 5月 20 日奉校長核准後施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0年 7月 5日第 2676次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10日第 3057次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 

一、依據教育部台僑字第○九三○○四七九三二號函「教育部核發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僑 

生助學金要點」訂定。 

二、目的：為落實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資格審查作業，協助經濟困難之僑生，使其安心向學。 

三、申請資格： 

（一）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來臺就學之僑生（不含研究生及延修生）。 

（二）二年級以上者，須前一學年之學業成績平均及格，操行平均成績達 A以上。 

（三）未領取政府提供之學雜費補助、減免或獎助學金者。 

四、申請方式： 

（一）每學年第一學期依學務處僑生及陸生輔導組網頁公告，檢具下列文件提出申請: 

    1.填寫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表暨審核標準表(如附件)並檢附清寒證明等相關文件(依僑 

      務委員會認可之開立單位)；非屬中文或英文版者，須譯為中文或英文，並經相關 

      單位核章認可。 

    2.繳交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一份。（需蓋有當學期註冊章） 

    3.繳交海外聯招委員會分發通知書或單獨招生錄取通知書影本一份。 

    4.二年級以上者，繳交上學年度全年成績單正本一份。 

（二）家長在台設籍者，其上年度經核定符合綜合所得稅免稅證明或稅捐單位證明其全 

戶年度所得清單影本。 

（三）轉學僑生應檢具清寒相關證明與原就讀學校之轉學證明書或肆（修）業證明書所列前

一年或最近一學年符合規定之成績證明。 

五、審查作業： 

（一）組成審查小組：由學務處行政主管、職員或本校專兼任老師等至少 5人組成。 

（二）名額計算及錄取方式 

1.依教育部所核定之名額。 

2.各年級分配比例:一年級 30%為原則，其餘名額核配予二年級以上申請者。（一年級 

若有剩餘名額，審查小組得彈性調整之。） 

  3.依附件背面「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核標準表」評定申請人積分，並據以排序決定初審

合格名單。 

  4.審查小組依初審合格名單，於教育部核配名額內擇優錄取。如申請者積分相同則據

上述審核標準表評分項目優先順序評定之。 

六、助學金之核撥： 

（一）由審查小組評選出助學金得獎名單後，於每年 11月 10日前報教育部核定。 

（二）補助額度：視教育部會計年度經費預算，由教育部於每年 3月 31日前公告之。 

（三）補助年限：每次支給年限為ㄧ年，自當年九月至次年八月，但應屆畢結業生至次年六 

      月止。 

七、相關規定： 

（一）僑生有偽造或提供不實證件經查屬實者，停止發給並追繳已領之助學金。 

（二）因故休學、退學或開除學籍者，自次月起停發助學金。 

（三）請領助學金僑生當學年受記過以上處分者，自學校核定公告次月起停發助學金。 

八、獲本項助學金者，如學校活動需要時，須配合相關服務。 

九、本作業須知未盡事宜，以「教育部核發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僑生助學金要點」為準則。 

十、本須知經行政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